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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事不再罚”是行政处罚的一项基本原则。当出现“想象竞合”情形时，应如何适用法律、如何确定管

辖权，目前我国法律未作规定。实践中通行的处理模式是，以同类行政处罚作出的时间为标准，确定后作出的处

罚决定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该处理模式无法实现行政立法目的，难以发挥行政处罚功能，破坏平等对待原则。

就“想象竞合”时如何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我国台湾地区、德国均确立了“择一重处”原则，并规定了相应的

管辖权确定规则。借鉴域内外成熟立法经验，我们可以增加行政处罚立案询问环节、明确“择一重处”原则、增

加补充处罚制度、构建协商决定管辖权机制等，以完善“想象竞合”时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适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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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一事不再罚，又称一行为不再罚、双重处罚禁止，

“其意义乃在于禁止国家对于人民之同一行为，以相

同或类似之措施，多次地加以处罚”[1]。一事不再罚

“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对同一件违法行为已依法作

出处罚后不得再作处罚；二是，对同一件违法行为，

可能有几种违法性质，即同时违反了几种行政法律规

范，不能由几个行政机关分别作出处罚”[2]。一事不

再罚原则在我国《行政处罚法》中具体体现为“一事

不再罚款”之规则，即第二十四条，“对当事人的同一

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由

于该条规定比较简略，实践中就如何理解、适用一事

不再罚原则迭生争论，理论界对此也作出了一些回应。

综观现有研究成果，学界的研究兴趣集中于一事的认

定基准、不再罚的理解适用等方面①。但是，当出现“想

象竞合”②情形时，即“一个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行为

同时实现数个行政罚法规之构成要件”时[3]，应由哪

个行政机关管辖，按照何种程序、处以何种处罚，立 

法上付诸阙如，学界也鲜有论及。比如，滥收费行为，

既可能违反《价格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也可能违

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此时，究

竟应该由哪个行政机关、依据哪部法律、按照何种程

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如果物价部门先依据《价格法》

作出处罚决定，那么工商部门能否再依据《反不正当

竞争法》作出处罚决定？当处罚决定均含有罚款内容

时，应当如何评价？实践中普遍采用“时间在先原则”，

即“想象竞合”时若不同行政机关分别作出了行政处

罚决定，则根据时间之先后，认定后作出的行政处罚

决定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采用“时间在先原则”，无

疑可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维护法律安定性，

但同样存在无法实现行政立法目的、难以发挥行政处

罚功能、破坏平等对待原则等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想象竞合”情形下应如何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德

国的立法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较为完善。当前，

《行政处罚法》修改在即，为了避免“时间在先原则”

的消极影响，实有必要借鉴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先

进立法例，从增加行政处罚立案询问环节、增加补充

处罚制度、构建协商确定管辖权机制等方面，完善一

事不再罚原则的适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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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想象竞合”情形下一事不再罚 
原则的现行适用机制 

 

(一) 立法态度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

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

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规定：“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报请共同的

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

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

政处罚。”由此可知，我国大陆地区行政处罚管辖采取

属地管辖原则。但是，当出现“想象竞合”情形时，

是由最重处罚之法律规范的执掌机关管辖，抑或由先

立案受理的行政机关管辖？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同时作

出处罚决定时，又应如何确定哪一处罚决定违反一事

不再罚原则？《行政处罚法》并未作出规定。 

对于“想象竞合”时如何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

其他法律法规也未予明确。全国人大法工委《对<反

不正当竞争法>和<价格法>有关规定如何适用问题的

答复》(行复字〔2007〕6 号)(以下简称《答复》)，就

一个滥收费用行为，同时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和

《价格法》的规定时，如何适用法律和确定管辖权作

出了解释。《答复》称：“《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

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

罚款的行政处罚。’根据这一规定，对同一个滥收费用

行为罚款的行政处罚，适用一事不再罚的原则，由首

先实施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为

宜。其他依法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可以给予罚款

以外的其他行政处罚；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是否给予

较重的行政处罚，实践中可再研究。”根据该规定，对

于“想象竞合”时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以实施监督

检查的时间先后确定管辖权和法律适用；至于是否应

按照择一重处原则进行处理，未予正面回应。 

(二) 实务见解 

在立法未对“想象竞合”时如何适用一事不再罚

原则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实务中行政复议机关和

人民法院对此采取什么态度呢？“某出租车公司不服

工商部门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案”(以下简称

“出租车公司案”)、“杨某诉城市管理执法局案”(以

下简称“杨某案”)以及“柏盛公司诉市国土局案”(以

下简称“柏盛公司案”)较为典型。其中，“出租车公

司案”“杨某案”均被收入原国务院法制办主编的典型

案例集，并印发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具有很强的

典型性和示范意义。“柏盛公司案”经过了一审、二审，

反映了不同层级法院对此问题的基本立场。 

“出租车公司案”中，出租车公司向出租车司机

收取 10 万元保证金和每月 209 元服务费。县物价部门

针对出租车公司的滥收费行为，根据《价格法》第三

十三条之规定，作出罚款 3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后

市工商部门又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三条之

规定，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罚款 15 万元的行政处

罚决定。复议机关认为，对于一个违法行为，如果法

律规定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均有处罚权，则其中一个行

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后，其他行政机关不能再行处罚。

出租车公司的同一违法行为同时构成价格违法行为和

经营违法行为，物价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后，工商部门

再次作出行政处罚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4]。“杨某案”

中，针对杨某乱扔垃圾的行为，城市管理执法局根据

《某省城市环境管理办法》关于“各单位和个人不得

向城镇街道和道路扔置垃圾，否则由城市环境卫生管

理部门给予 50 至 2 000 元的罚款”的规定，作出责令

杨某清理垃圾，并处罚款 1 000 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后环保部门又根据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作出罚款 500

元的处罚决定。法院认为，对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同

一个违法事实，不得由两个以上的行政主体各以自己

的理由作出处罚决定。城市管理执法局作出罚款 1 000

元的处罚决定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环保部门随后

又根据不同法律规范，再次作出罚款 500 元的处罚决

定，显然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原则[5]。“柏盛公司案”中，

针对柏盛公司违法用地行为，区城管局根据《城乡规

划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责令自行改正，并处

罚款 100 000 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后市国土局又根据

《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作出限期拆除违

法建筑物，并处罚款 1 000 809.9 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在城管部门已进行罚款的情况

下，市国土局再次作出包含罚款内容的处罚决定违反

一事不再罚原则③。 

经分析不难发现，三则案例存在共性：其一，均

构成“想象竞合”，即一个行政违法行为，同时违反了

两个以上的法律规范，符合两个以上法律规范规定的

行政处罚构成要件。其二，评价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罚

原则时采取“时间在先原则”，即对于同一违法行为，

只要作出两次以上同类行政处罚决定，后作出的行政

处罚决定均被认为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杨某案”中，

在先的行政处罚决定较重，在后的处罚决定较轻，杨

某针对较重的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法院根据“时

间在先原则”指出在后处罚决定违法。其三，前后两

个行政处罚决定之轻重、所适用法律规范之立法目的、

行政处罚之功能等，均非裁断机关适用一事不再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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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所考量的因素。“出租车公司案”“柏盛公司案”中，

在后处罚决定均重于在先处罚决定，复议机关、法院

均认定在后处罚决定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 

“时间在先原则”是否是“想象竞合”情形下一

事不再罚适用的一般原则？上述三则案例是否存在以

偏概全之嫌？为了全面呈现“想象竞合”时一事不再

罚原则适用的客观情况，笔者分别选取 H 省、C 市、

Y 区政府行政复议机构④和法院行政审判庭，就该问题

进行实证调研，调研方法包括案件统计和办案人员访

谈⑤。详细情况见表 1。 

 

表 1  “想象竞合”情形下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现行适用机制 

统计 

项目 

“想象竞合”情形下一 

事不再罚原则的适用机制 

是否办理过 

此类案件 

时间在 

先原则 

其他处 

理模式 

H 省 
司法厅 否 / / 

高级人民法院 是 是 / 

C 市 
司法局 是 是 / 

中级人民法院 是 是 / 

Y 区 
司法局 否 / / 

人民法院 是 是 / 

 

从表 1 不难看出，除了部分受访对象因未曾处理

过此类案件而缺乏“发言权”外，政府行政复议机构

和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均采取“时间在先原则”。在

访谈中，办案人员出人意料地一致认为，对于此类案

件只宜以“时间在先原则”作为处理标准，甚至有些

办案人员对于就“时间在先原则”提出的异议感到不

可思议。例如，Y 区法院 L 法官即认为：“在先行政

处罚决定作出时，在后行政处罚决定尚未作出，不可

能要求行政机关预知此后其他行政机关可能作出的行

政行为，并将其作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考量因素。

在后行政处罚决定作出时，在先行政处罚决定已经存

在，行政机关必须充分考虑该因素才能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时间在先原则’符合法理、常理。”C 市中级

法院 L 法官则认为：“《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

的行政处罚。后查处行政违法行为的行政机关不能重

复处罚，后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

是二十四条的应有之义。”尽管未审理过此类案件，H

省司法厅行政复议与应诉处 S 处长仍对此表达了自己

的观点：“可能有更合理的处理原则，但是‘时间在先

原则’更为简单、易行，既符合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立

法原义，也更容易彻底避免处理标准混乱的难题。” 

 

三、现行适用机制的消极影响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之基本原

则，此乃避免因法律规定之错综复杂，致人民单一违

反行政法义务之行为，遭受数个不同法律之处罚，而

使人民承受过度不利之后果”[6]。由于一事再罚“违

反了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和法安定性原则等，故

一事不再罚向来被视为现代法治国家行使处罚权应遵

守之重要原则”[7]。“想象竞合”时，一事不再罚原则

的现行适用机制，无疑可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

益，维护法安定性。但问题在于，该处理模式是否是

最妥当的处理模式？其是否具有不容忽视的消极   

影响？ 

(一) 无法实现行政立法目的 

“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

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8]不同法

律规范，有不同的立法目的；甚至同一法律规范的不

同法律条文，立法目的也可能不尽相同。比如，《价格

法》的立法目的在于稳定市场价格水平、保护消费者

和经营者合法权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在

于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和鼓励公平竞争、保护

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为了实现不同立法目的，

立法者针对违法行为规定了种类、幅度各异的制裁手

段。当某一违法行为发生时，只有在法律规范所规定

的处罚种类、处罚幅度内施以制裁，特定立法目的才

能实现。处罚种类相同时，规定最重处罚幅度的法律

规范可以包含和吸收其他法律规范，故适用最重处罚

幅度的法律规范即可实现不同法律规范之立法目的，

反之则不然。比如，不同法律规范均规定罚款措施，

由于罚款的目的均在于通过剥夺行为人的财产权以达

到制裁目的，故不同罚款规定不能同时采用。处罚种

类不同时，因不同处罚种类之规范意旨各异，故只有

合并适用方可实现不同法律规范之立法目的。比如，

有的法律规范规定罚款，有的法律规范规定责令停产

停业、行政拘留，因立法目的和制裁手段迥异，仅适

用一种制裁手段无法达到不同法律规范的立法目的，

自然可以分别适用。 

那么，针对同一违法行为，仅以“时间在先原则”

作为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判断标准，能否实现

不同法律规范的立法目的呢？譬如，A 违法行为同时

违反了 M 法和 N 法。M 法规定的处罚措施为一万元

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N 法规定的处罚措施为三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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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并处责令停产停业。因 M 法的

处罚幅度较轻，那么适用 M 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自然

无法实现 N 法的立法意旨。反之，因 N 法的处罚幅度

和措施远甚于 M 法，适用 N 法作出处罚决定，足以

覆盖适用 M 法所作出的处罚决定，两部法律的立法目

的均可得到实现。倘若在后的处罚决定是依据 M 法所

作出，认定其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尚无不可。但是，

倘若在后的处罚决定，系依据 N 法所作出，认定其违

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并予以撤销，N 法的立法目的如何

实现？“出租车公司案”“柏盛公司案”反映的此类问

题在实践中比比皆是。 

(二) 难以发挥行政处罚功能 

“法律制裁的正当性基础在于报应与预防。报应

就是要将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反加诸行为人，而作为

法律制裁的功利目的的预防须在报应限度内予以实

现。”[9]行政处罚作为对行政违法行为人所科处的制裁

手段，其核心功能无外乎两个：其一，报应功能。行

政处罚是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政相对人所作的权

利限制或者剥夺，将法律报应加诸行为人之人身、财

产，具有强烈的惩戒色彩。正如郑玉波教授所言，“法

律之制裁者，乃国家为确保法律之效力，而对于违法

者，所加之恶报也。恶报对于善报而言，善报所以劝

善，恶报旨在惩罚”[10]。其二，预防功能。行政处罚

的预防功能，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通过法律责

任为违法行为设置后果，从而为行为人创造在事前放

弃违法行为的激励”，阻吓受处罚者和其他潜在违法行

为人放弃再次违法念头。 

当后一行政处罚决定系依据规定最重处罚措施的

法律规范作出时，若其因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而被撤

销，那么该违法行为造成的法益侵害的法律报应，并

未全面加之于违法行为人，行政处罚的报应功能难以

全面发挥。通过全面实施重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措施，

一方面，可以增加行为人的违法成本，促使行为人再

次实施违法行为前反复权衡利弊，甚至消解某些违法

行为人的再次违法能力；另一方面，行政处罚的沉重

性和不可避免性，还可以威慑潜在违法者选择符合法

律规范的行为方式。很显然，如果依据重法所作出的

较重行政处罚决定因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而被撤销，

那么行政处罚的上述功能势必无法发挥。 

(三) 破坏平等对待原则 

“平等是一项神圣的法律，一项先于其他一切法

律的法律，一项派生其他法律的法律。”[11]平等对待

原则既是一项宪法原则，也是行政机关针对不同行政

相对人实施行政行为时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平等对

待原则包含两种情况，即：“第一，行政主体同时面对

多个行政相对人时的同等对待。同等对待规则是一种

顺向思维，又称一视同仁。如果作反向思维，这项规

则也可称为非歧视性规则、反对歧视规则。……第二，

行政主体先后面对多个相对人时的同等对待。行政主

体对不同时间阶段出现的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设定、变

更或消灭，应当与以往同类相对人保持基本一致，除

非法律已经改变。”[12]可见，平等对待原则的核心要

义在于，行政机关针对不同行政相对人作出行政行为

时，应做到“相同之事物应为相同之处理”[13]。 

行政处罚作为一种减损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制裁措

施，应遵循平等对待原则自不待言。“想象竞合”时，

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现行适用和评价模式，将多个行政

处罚决定的命运定格于作出处罚决定时间的偶然性

上，必然会导致违背平等对待原则案件的发生。比如，

在“柏盛公司案”中，城管局作出的罚款 10 万元的行

政处罚决定在前，国土局作出的罚款 100 余万元的行

政处罚决定在后，国土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因而被认定

为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并最终予以撤销。如此一来，

柏盛公司仅受到罚款 10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但是，

在违法情形基本相同的其他案件中，倘若罚款 100 余

万元的处罚决定在罚款 10 万元的处罚决定之前，那么

因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而被撤销的便是 10 万元处罚

决定，行政相对人将不得不缴纳 100 余万元罚款。类

似的案件，同样的情节，因处罚决定作出时间的先后，

竟导致处罚数额的天壤之别！如此岂不违背平等对待

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同一违法行为违反的法律规范

越多，“想象竞合”发生的概率就越大，现行一事不再

罚原则适用机制所导致的违背平等对待原则的概率也

就越高。 

 

四、“想象竞合”情形下一事不再罚 
原则适用机制之重构 

 

法律规范的付诸阙如，是“想象竞合”情形下一

事不再罚原则现行适用机制及其实践弊端产生的主要

原因。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相对成熟的相关规定，最

大限度压缩了“时间在先原则”的适用空间。因此，

有必要在分析、借鉴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规定之长的

基础上，完善“想象竞合”情形下一事不再罚原则的

适用机制。 

(一) 比较法经验引介 

德国《违反秩序法》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罚

款数额应当超过行为人从违反秩序行为中得到的经济

上的好处。如果法律规定的最高罚款数额低于此种好

处，则可以超过法定罚款数额。”第十九条规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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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同一行为违反数个法律，根据这些法律该行为均

或作为违反秩序行为处罚，或者数次违反一项可将该

行为作为违反秩序行为处罚的法律，则只科处一项罚

款。(2)如果违反数个法律，则依照罚款数额最高的  

法律科处罚款。可以处以其他法律中规定的附加措

施。”[14]据此规定，对于“想象竞合”情形，应按照

罚款数额最高的法律予以处罚。而且，当按照处罚数

额最高的法律处以罚款，仍低于违法行为人因违法行

为所获利益，还可在法定罚款额之上予以处罚。针对

管辖权竞合，该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1)数个行

政机关均有管辖权，则因该案而首先讯问当事人的行

政机关或者首先请警方讯问当事人的行政机关、或者

在警方讯问当事人后首先接到警方移送案卷的行政机

关有优先权。……(2)如果显然有利于加快或简化程序

或者出于对程序有利的原因，可以通过有管辖权的行

政机关之间的协议而授予一个另外的行政机关进行追

究和处罚。如果数个行政机关均有案件管辖权，则依

照本条第(1)款第 1 句具有优先权的行政机关，应当至

迟于调查结束之前听取其他具有案件管辖权的行政机

关的意见。”[15]尽管《违反秩序法》未就“想象竞合”

时确定管辖权原则作出专门规定，但协议确定管辖权

规则，使得出现“想象竞合”情形时，有管辖权的行

政机关可以协商确定由最适宜管辖的行政机关进行管

辖，并按照罚款数额最高的法律予以处罚，如此既可

以实现不同法律的立法目的，也可以充分实现行政处

罚的制裁功能。 

类似于德国，我国台湾地区也从“想象竞合”的

处理原则和管辖权确定规则两个方面作了规定。台湾

地区“行政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一行为违反数个

行政法上义务规定而应处罚锾者，依法定罚锾额最高

之规定裁处。但裁处之额度，不得低于各该规定之罚

锾最低额。前项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行为，除应处罚锾

外，另有没入或其他种类行政罚之处罚者，得依该规

定并为裁处。但其处罚种类相同，如择一重处罚已足

以达成行政目的者，不得重复裁处。”当出现“想象竞

合”情形时，“行政罚法”采取“综合主义”的处罚方

法：如果均应处以罚款，则仅适用法定罚款额最高之

规定处罚。如果涉及其他处罚种类之适用，鉴于不同

处罚种类涉及不同的立法和行政目的，可以并行处罚。

“本条的规定，是基于‘一行为不二罚’的原则所作

的折衷，在政策上还考虑到除罪化的思想和风潮在

内。”[16](100)“行政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一行为违

反同一行政法上义务，数机关均有管辖权者，由处理

在先之机关管辖。不能分别处理之先后者，由各该机

关协议定之；不能协议或有统一管辖之必要者，由其

共同上级机关指定之。一行为违反数个行政法上义务

而应处罚锾，数机关均有管辖权者，由法定罚锾额最

高之主管机关管辖。法定罚锾额相同者，依前项规定

定其管辖。一行为违反数个行政法上义务，应受没入

或其他种类行政罚者，由各该主管机关分别裁处。但

其处罚种类相同者，如择一重处罚已足以达成行政目

的者，不得重复裁处。第一项及第二项情形，原有管

辖权之其他机关于必要之情形，应为必要之职务行为，

并将有关资料移送为裁处之机关；为裁处之机关应于

调查终结前，通知原有管辖权其他机关。”由此可知，

“想象竞合”时管辖权确定规则有三：一是，一行为

违反数罚款规范且数机关分别有管辖权时，由法定罚

款额最高的主管机关管辖。二是，一行为违反数处罚

种类不同之规范且数机关分别有管辖权，由各该主管

机关分别裁处，但择一重处足以达成行政目的时，不

能重复处罚。三是，原来有管辖权的机关对实际上行

使管辖权的机关有“法定职务协助”义务。该规定的

规范目的，“在于防止各自进行处理，而可能发生    

数机关对于同一违规行为作成违反‘一行为不二罚  

的原则’，同时也在于谋求尽可能获得全部有关资料，

以促成行政目的的达成，并有助于裁处的合法、妥  

当”[16](133)。“想象竞合”时，如果法定罚款额较轻的

行政机关先作出处罚决定，法定罚款额最高的行政机

关后作出处罚决定，应如何处理？我国台湾地区“行

政程序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违法行政处分于法

定救济期间经过后，原处分机关得依职权为全部或一

部之撤销；其上级机关，亦得为之。”“若某机关先依

处罚种类相同但较轻之法律规定处罚，则另一机关就

同一行为仍得依种类相同但较重之法律规定处罚之，

只是已裁处较轻处罚之机关，依行政罚法第三十一条

第二项规定已失其管辖权，故其裁罚已因违反管辖权

之规定而违法，属得撤销。此种撤销得由该机关本于

职权依行政程序法第一一七条自行撤销，或由相对人

提起行政争诉请求撤销。”[17]意即，在先较轻的处罚

决定应依法被撤销，在后较重的处罚决定保持存续。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德国、我国台湾地区关

于“想象竞合”情形下一事不再罚原则适用机制的规

定较为详细，并呈现明显的共性。具体而言：其一，

适用原则方面。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较好

地兼顾当事人的权利保障与不同法律规范立法目的的

实现。无论是德国，还是我国台湾地区，均规定针对

一个违法行为只能给予一次同类处罚，类此规定可以

避免行政相对人因不同行政机关的累次罚款处罚而遭

受财产损失。同时，鉴于不同法律规范因立法目的不

同而规定不同处罚幅度，德国、我国台湾地区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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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竞合”时就法律规范适用均采取择一重处原则，确

保不同法律规范的立法目的顺利实现。相反，我国大

陆尽管也规定了一事不再罚原则，但并未对“想象竞

合”时应当适用哪一法律规范作出规定，导致实践中

仅仅以处罚决定作出时间作为判断是否违反一事不再

罚原则的标准，进而产生诸多消极影响。其二，管辖

权确定方面。为了确保“想象竞合”时择一重处原则

能够得到贯彻实施，德国、我国台湾地区均对行政处

罚管辖权作了深入细致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将可能

出现的情形细分为一行为违反一规范但数机关均有管

辖权、一行为违反数规范且数机关分别有管辖权、一

行为违反数处罚种类不同之规范且数机关分别有管辖

权，根据每种情形规定管辖权确定原则。德国与我国

台湾地区不同，尽管未作如此精致的立法设计，但却

确立了协商确定管辖权原则，结合择一重处法律规定，

“想象竞合”时自然可通过协商确定由法定处罚最高

的主管机关管辖。在行政处罚管辖权方面，对于“想

象竞合”时如何确定管辖机关，以确保准确适用一事

不再罚原则的同时，兼顾行政处罚的功能、法律规范

的立法意旨，我国大陆立法只字未提。 

(二) 适用机制重构 

1. 明确“想象竞合”的处断原则 

“违法行为都存在一个度的问题，违法行为的度

和行为人接受行政处罚的度应当接近或趋于接近。”[18]

唯有如此，不同法律规范的立法目的、行政处罚的功

能才能顺利实现。一般来说，同类处罚中规定较重处

罚幅度的法律规范可以包含和吸收规定较轻处罚幅度

的法律规范；不同处罚类型，因所欲达到的立法目的

和制裁效果迥异，故无法相互覆盖。因此，当出现“想

象竞合”情形时，为了更好地落实一事不再罚原则，

平衡法律的不同价值，可以确立以下处断原则：其一，

同类处罚坚持“择一重处”。对于同一类型的处罚措施，

如不同法律规范均规定罚款措施，那么按照法定罚款

额最高的法律规范处罚。其二，不同处罚坚持“合并

适用”。对于不同类型的处罚措施，如罚款与责令停产

停业，不同行政机关可以分别适用，确保不同处罚措

施功能的实现。例如，某一违法行为同时违反了 A 法

和 B 法，A 法规定的处罚措施为 500 元以上 1 000 元

以下罚款，并责令停产停业；B 法规定的处罚措施为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根据上述原则，由执掌

B 法的行政机关依据 B 法规定作出罚款处罚，由执掌

A 法的行政机关依据 A 法作出责令停产停业的处罚决

定。 

2. 构建协商确定管辖权机制 

借鉴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确定“想

象竞合”的“择一重处”原则后，应当由同类处罚措

施中规定最高处罚幅度的法律执行机关行使管辖权。

当然，对于规定其他不同类型处罚措施的法律规范，

该法律规范的执行机关在适用处罚措施范围内仍具有

管辖权。可以规定，行政机关在查处行政违法行为时，

应充分研究该行政违法行为可能违反的行政法律规

范。一旦涉及“想象竞合”情形，行政机关应先通知

其他法律法规的执行机关，按照“想象竞合”的处断

原则共同协商研究，确定由规定最高处罚幅度法律的

执行机关或者其他更能实现不同法律立法目的的行政

机关管辖。当协商确定管辖机关后，其他没有管辖权

的行政机关，应当将已经形成的案件卷宗材料移送有

管辖权的机关处理，行使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应听取其

他行政机关的意见。比如，某一行政行为同时违反 A、

B、C 三部法律，A 法规定的处罚措施为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停产停业；B 法规定的处罚措

施为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C 法规定的处罚措

施为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并暂扣营业执照。

那么，按照上述“想象竞合”处断原则和协商确定管

辖权机制，最终分别由 A 机关和 C 机关管辖，其中 A

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处罚决定，C 机关作出罚款和

暂扣营业执照处罚决定。 

3. 增加行政处罚立案询问环节 

有的行政机关针对某一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但由于其他行政机关不知情，遂依据其他法

律的规定又作出同类行政处罚决定，从而导致违反一

事不再罚原则的情形屡有发生。针对该情况，可规定

行政机关在查处行政违法行为前，先询问当事人是否

曾因同一行政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或者正在接受行

政机关查处，以及其他行政机关查处该行政违法行为

的事实、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同时，规

定在行政机关查处行政违法行为之前，行政相对人有

义务如实告知其是否因同一行政行为曾受过或者正在

接受行政处罚，如有则应提供相应证据。经立案询问，

如其他行政机关正在查处同一违法行为，该行政机关

应主动与其他行政机关沟通，依法协商确定管辖权。

如其他行政机关已针对同一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该行政机关应理性权衡已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与

其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若已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足以实现不同法律规范的立法目的和行政处罚功能，

该行政机关应终止案件审理，否则则应区分情形采取

补救措施。如此，则可避免违反“一事不再罚”情形

的发生。 



法学研究                          黄先雄，张少波：“想象竞合”情形下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适用机制 

 

75 

 

4. 特殊情形下的补救措施 

其一，某一行政机关已按照法定处罚较轻的法律

规范作出处罚决定，其他行政机关尚未作出处罚决定

时，应如何处理？鉴于法定处罚较轻的法律规范不能

涵盖和吸收法定处罚较重的法律规范，故可以建立补

充处罚制度，允许其他行政机关在减扣已作出的处罚

内容后，按照法定处罚较重的法律规范补充作出处罚

决定。为了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补充处罚制度或者在行

政争诉中将补充处罚制度作为狡辩理由，在补充处罚

前应告知当事人补充处罚的事实、理由，听取当事人

的陈述、申辩，并在处罚决定中载明理由及论证过程。 

其二，某一行政机关先按照法定处罚较轻的法律

规范作出处罚决定，其他行政机关又按照法定处罚较

重的法律规范作出处罚决定，应如何处理？对此，可

以区分两种情形：如果前一处罚决定的法律救济期限

尚未届满，那么当事人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机关也可以

自动纠错。如果前一处罚决定的法律救济期限已经届

满，尽管“当事人不可以通过诉讼或者复议途径请求

撤销该处罚决定，但其可请求行政机关重开行政程序，

对行政行为自行撤销或者废止”⑥。当然，目前我国立

法尚未建立行政程序重开制度，仅有最高人民法院判

例可供参考，有必要予以完善。 

根据本文所构建的“想象竞合”情形下一事不再

罚原则的适用机制，在提取各关键环节基础上，可简

单勾勒出“适用简图”(见图 1)，以供实务部门参考和

学术方家批评。 

 

 

图 1  “想象竞合”情形下一事不再罚原则适用机制      

简图 

 

五、结语 

 

鉴于不同行政机关的专业领域、事权配置各不相

同，不同行政法律规范往往由不同行政机关执掌。行

政事务的纷繁复杂和行政法律规范的“叠床架屋”，决

定了在缺乏科学处断机制和有效意思联络的情况下，

不同行政机关可能多次对一个违法行为作出同类行政

处罚决定。尽管《行政处罚法》规定了一事不再罚款

规则，但对于“想象竞合”时应如何适用法律、如何

确定管辖机关以及作出多次罚款决定后如何处理，现

行法律未予明确。任由多个具有管辖权的机关分别作

出处理，当行政相对人寻求法律救济时，再按照“时

间在先原则”，确定在后的处罚决定违反一事不再罚原

则并予以撤销，是实践中通行的处断模式。虽然该处

断模式确实可以保障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和维护法律的

安定性，但却无法预防一事再罚情形的发生，更可能

产生无法避免的消极影响。德国、我国台湾地区较为

科学的规范设计，避免了“时间在先原则”的广泛适

用及其可能产生的诸多弊端。值《行政处罚法》修改

之际，借鉴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经验，结合一

事不再罚原则适用实践状况，以确立择一重处原则、

设立协商确定管辖权、增加立案询问环节为核心，构

建“想象竞合”情形下一事不再罚原则适用的规则体

系，不仅可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维护法律

安定性，更足以兼顾不同法律规范的立法目的和行政

处罚的制度功能，减少“同等情况不同对待”情形。 

 

注释： 

 

① 在中国知网上以“一事不再罚”为题名进行检索，检索到核心

期刊、CSSCI 来源期刊论文 21 篇，其中 2 篇论文主要探讨“一

事”的认定标准，19 篇论文均围绕一事不再罚的概念、法理

基础、适用标准等展开论述，尚无文章就“想象竞合”时一事

不再罚的适用机制展开论述。检索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5 日。 

② “想象竞合”不同于“法条竞合”，后者是“数处罚规定所保

护之法益或所欲达成之法律目的相同时”所形成之竞合。而“想

象竞合”中，数法规不存在包容或者吸收关系，其立法目的、

所保护法益也各不相同。参见：陈敏著《行政法总论》，新学

林出版有限公司 2006 年版，第 719 页。 

③ 案例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案号为(2015)海中法行终字第 30

号。 

④ 2018 年 3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批准通过的国务

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在原国务院法制办和原司法部的基础上

重新组建司法部。在本轮机构改革之前，政府行政复议机构为

政府法制部门(政府法制办)；机构改革之后，除河南省外，政

府行政复议机构为司法行政部门(司法厅/局)。本文的实证调

研，发生在本轮机构改革之后，调研对象系机构改革后的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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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局。 

⑤  为了解实务中“想象竞合”情形下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适用机制，

笔者选取 H 省、C 市、Y 区政府行政复议机构和法院行政审

判庭进行调研。其中，C 市系 H 省下辖地级市，Y 区系 C 市

辖区。调研中，笔者调阅了部分一事不再罚案件，通过面对面

访谈、电话访谈以及微信交流等方式，与办案人员(其中还包

括 C 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处负责人、H 省司法厅行政复议与应

诉处负责人、C 市中院行政庭副庭长)作了深入探讨。之所以

以此为样本展开实证调研，主要基于以下原因：其一，分别选

取 H 省、C 市和 Y 区政府行政复议机构和法院行政庭进行调

查，可以全面呈现不同级别行政复议机构和法院对该类案件的

处理原则；其二，采用案件统计和办案人员访谈方法，既可以

客观呈现已审结案件的处理原则，也可以客观呈现特定案件承

办人对此类问题的基本见解。 

⑥  案例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案号为(2017)最高法行申 610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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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of applying the principle of no second 
 punishment in the case of “imaginative joiner of of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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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 second punishment for one thing” is a basic principle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How to apply the 

law and how to determine the jurisdiction when “imaginative joiner of offense” appears has not been stipulated by the 

law of our country at the present. In practice, the common handling mode is to take the time of making similar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as the standard, and the punishment decision made after confirmation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no second punishment". This mode cannot achieve the purpose of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on, exert the function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and destroy the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As to how to apply the principle of "no second 

punishment" in case of “imaginative joiner of offense”, Taiwan region and Germany have established the principle of 

“choosing a heavier punishment” and stipulated the corresponding rules for determining jurisdiction. Drawing lessons 

from mature legislative experiences outside mainland China, we can increase the inquiry link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filing, clarify the principle of “choosing a heavier punishment”, add supplementary punishment system, and 

construct the jurisdiction mechanism of consultation and decis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applicable mechanism of the 

principle of "no second punishment" of “imaginative joiner of offense”. 

Key Words: "no second punishment"; "imaginative joiner of offense"; time first principle; the principle of choosing a 

heavier punishment; consultative juris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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